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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碼：3323）

股東周年大會表決票匯總結果

派發末期股息

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截至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的股東周年大會（「股東周年大會」）已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五）

上午十時正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北京市海澱區三里河路甲十一號舉行。

本公司於股東周年大會當日之已發行股份數目為2,481,215,273股，此乃所有股東就下列

決議案有權出席並可於股東周年大會上表決贊成或反對決議案的股份總數，於上述股

份數目中，概無任何股份賦予持有人有權出席股東周年大會而僅可就決議案投反對票。

就下列決議案而言，出席股東周年大會的股東和股東授權委託之代理人共持有

1,726,089,655股有表決權股份，佔本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69.57%。會議的召開符合

中國公司法的要求及本公司章程的規定。股東周年大會由本公司之執行董事李誼民先

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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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要求，股東周年大會的所有議案均按股

數投票方式進行。已於股東周年大會上所提呈之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贊成票 % 反對票 %

I. 由於以下各議案所獲得的贊成票數分別超過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就各議案投票的股東所持表決

權的二分之一，下列議案以普通決議案通過：

1. 審議及批准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本公司董事會報告。

2. 審議及批准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本公司監事會報告。

3. 審議及批准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核數師報告及本公司經審核的財務報表。

4. 審議及批准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本公司利潤分配方案及末期股息派發方案，

並授權董事會向本公司股東派發該末期股息。

5. 審議及批准授權董事會全權酌情處理一切有關本

公司派發二零零九年中期股息的事宜（包括但不

限於決定是否派發二零零九年中期股息）。

6. 審議及批准續聘天職國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為本公司的中國核數師及天職香港會計師事務所

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國際核數師，任期至本公司

下屆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止，並授權董事會釐定

其酬金。

特別決議案 贊成票 % 反對票 %

II. 由於以下各議案所獲得的贊成票數分別超過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就各議案投票的股東所持表決

權的三分之二，下列議案以特別決議案通過：

7. 為增加本公司在營運上之靈活性及效率，授予董

事會一般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理不超過本公

司已發行內資股20%及已發行H股20%之新增內

資股及新增H股，並授權董事會對公司章程作出

其認為適當之相應修訂，以反映配發或發行股份

後之新股本架構。

8. 審議及批准對本公司章程作出修訂，以容許本公

司日後透過電子方式或於本公司網站發放公司通

訊。

1,725,969,655 99.99 88,000 0.01

1,725,969,655 99.99 88,000 0.01

1,701,911,120 99.99 88,000 0.01

1,718,145,236 99.998 34,000 0.002

1,726,055,655 99.9999 2,000 0.0001

1,725,601,655 99.97 488,000 0.03

1,445,801,699 83.76 280,287,956 16.24

1,725,940,655 99.99 117,00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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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核數師天職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擔任監票人，就投票表決結果概要與

本公司所收回的投票表決表格進行了對比。天職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進行

的工作並不屬於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刊發的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

審計委聘準則而進行審計，亦未就法律詮釋或投票資格等事宜提供任何保證或建議。

派發末期股息

董事會現通知本公司股東派發末期股息的詳情如下：

本公司將派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之末期股息每股

人民幣0.045元（含稅），合共人民幣111,654,687.29元（含稅）予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六

日（「股權登記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根據本公司章程規定，股息以人民幣

計價和宣佈。內資股的股息以人民幣支付，而H股的股息則以港幣支付。相關折算匯率

按大會宣派股息之日前一週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人民幣兌換港幣平均匯率中間價（人民

幣0.8816元兌1.00港元）計算。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刊發「就建議派發之二零零八年末期股息代扣

代繳非居民企業股東企業所得稅事項的提示性公告」的公告。本公司向於截至股權登記

日公司H股股東名冊上的所有非居民企業股東（包括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

他代理人、受托人或其他團體及組織，將被視為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二零零八年末期

股息時，須預扣10%的企業所得稅。就應付任何於股權登記日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

自然人股東的二零零八年末期股息而言，本公司將不會扣減或扣繳任何企業所得稅。

本公司將在香港委任收款代理人（「收款代理人」），並會將已宣派的末期股息支付予收

款代理人，以代支付H股股東。收款代理人將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七日或之前支付末期股

息。末期股息支票將於該日以平郵方式寄予H股股東，郵誤風險由H股股東承擔。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宋志平先生、曹江林先生、李誼民
先生及彭壽先生，非執行董事崔麗君女士、黃安中先生及左鳳高先生，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張人為先生、周道炯先生、遲海濱先生、李德成先生及劉高原先生。

代表董事會

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李誼民

執行董事

中國•北京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　僅供識別


